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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习近平为国家军委副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七次会议28日下午完成各项议

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社会保险
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代表
法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分

别签署第35号、第36号、第37号、

第38号主席令，公布了这四部法

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的提名，会
议决定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我国首次制定社保“基本法”
养老、医疗保险将全国漫游，强制用人单位缴纳社保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七次会议28日下午经表决，

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

表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代表法

规定：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

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
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

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投

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

家法室主任许安标在会后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大代

表的权力是因其担任代表职务
产生的，其行使权力要遵守相

应的程序，并且要受到监督和

制约。作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要有规范，就是要正确处理执

行代表职务和从事个人职业活

动的关系。

代表法的修改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代

表的权利和义务，在总则中专

门增加了两条规定，集中、系统

地规定了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细化了代表的履职规范，对代

表履职的方式、方法、程序和要
求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加强

了对代表履职的保障；进一步
加强了对代表的监督。

修改后的代表法规定，由

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

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

情况。

该法还规定，代表在闭会

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

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

代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听取、

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

位的意见和要求。

修改后的人大代表法获通过

直选代表
要向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社保法是一部涉及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

种，关乎每个公民福祉保障的

法律。据悉，《社会保险法》早在

1994年就列入国家立法规划，

至今已经16年。

2007年12月23日至29日召

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上，社保法首次提

交审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共

同探讨统一社保费征管体制，

并考虑将社保费改为社保税，

认为应该统一由税务机关进行

征收，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有不同意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社保法

草案之所以几次被搁浅，就是

因为面临“提高统筹层次”和

“社会保险费统一征收”两大难

题。各方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

提高统筹层次、社会保险费征

缴体制以及公务员和参照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

否纳入社会保险体系。

社保法16年前就列入立法规划

历经三年四次审议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下午高票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是最

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就社保制度进行立法。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

围不断扩大。到今年6月底，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2 .45亿人，城

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2 .5亿人，工

伤保险参保1 .53亿人，刚刚开始试

点的新农保也覆盖了近6000万人。

我国社保制度目前只有单

项法规，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也
出台各自的社保政策，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社保

制度缺乏衔接。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决通过的社会保险法，首次以
立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

的基本框架。

“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

逐步解决保障水平低、标准待遇

不公平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沈春耀认为，只要能够把

社会保险的基本制度、基本权利

义务和推进方向通过法律形式

确定下来，就是一大进步。

突破：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不畅，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

保险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由于

转移接续难，造成劳动者参保积

极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

大量农民工退保。据深圳市社保

部门统计，2009年深圳共有580多

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退保人

数100万人次。

此次通过的社保法以国家立

法形式将这一政策上升为法律。这
部法律明确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

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

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

分段计算、统一支付。

法律还同时规定了基本医

疗保险的转移接续问题：“个人

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

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

累计计算。”

转续：跨地区就业，关系随本人转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胡晓义介绍，到2009年

底，全国所有的省级行政区都制

定了省级统筹的制度。“在此基

础上，将研究基础养老金全国统

筹的方案。”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鉴于目前各地已基本实

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社会保险法在表决前的“最后时

刻”就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作

出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

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

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目标：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社会一直非常关注一些单

位和个人欠缴保险费的问题。

“过去20多年的社保制度实施过

程中，确实经常出现社会保险费

征缴困难的问题。”胡晓义指出：

“如果在社保费缴纳上没有强制

手段，社保这一强制实施的制度

就难以持续发展下去，劳动者的

权益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

鉴于此，刚刚出台的社会保

险法强化了用人单位缴纳职工

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并规定了对

用人单位不缴纳可以采取的强

制措施。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

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

基金。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

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

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

事由不得缓缴、减免。

新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国

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

管理制度，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

全、有效运行；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方面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保障：用人单位不缴费，可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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